求职创业补贴业务手册
一、受理范围

（一）补贴对象：

普通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技工院校就读，于毕业学年内符合条件的学生。

备注：普通高等学校毕业学年学生包括普通高等学校的全日制本专科毕业生，以及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硕士、博士毕业学年学生。
（二）补贴条件：

处于毕业学年的市内普通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技工院校就读的学生，属于下列情形之一：

属城乡困难家庭（低保家庭、残疾人家庭、脱贫人口家庭、特困职工家庭）成员；

2.属特困人员；
3.属残疾人；
4.曾获得国家助学贷款。

备注：由学校代为申请，补贴原则上发放至学生社会保障卡（金融账户）。
二、补贴标准

每人3000元。

三、办理时限

申请对象于有关学生毕业前向学校登记注册所在镇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提交补贴申请。（本市行政辖区内的学校申领此补贴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对应到各区执行，具体根据学校注册地址确认）

四、设立依据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就业创业补贴申请办理指导清单（2021年修订版）>的通知》（粤人社规〔2021〕12号）
五、申请材料

（一）《求职创业补贴申请表》（线上申请填写电子表格）；

（二）《求职创业补贴花名册》（线上申请填写电子表格）；

（三）身份证明材料：

1.属于城乡困难家庭提交相关证明（其一）：城乡低保证、残疾人证（或退役军人残疾证）、特困职工证、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证；对应条件为城乡困难家庭成员，需提供证明同一户口家庭关系材料。
2.属省内户籍脱贫人口的，提供广东政务服务网查询的脱贫身份查验证明。
3.属于残疾高校毕业生需提交残疾人认定证件（或退役军人残疾证）；

4.属获得国家助学贷款学生的提交国家助学贷款合同复印件；

    （四）学籍证明；

（五）人社部门认为需要补充的其他佐证资料。
六、办理流程
（一）网上申请
第一步：由申请单位在广东公共就业服务云平台（https://ggfw.hrss.gd.gov.cn/employment/internet/portal/#/home）平台注册登录申请；

第二步：申请单位进入到补贴申请界面，在线填报申请表，填报完成后将佐证材料（详见第五点申请材料）上传到附件清单，然后提交审核。

（二）网上审批
申请人符合申请资格，且材料齐全、格式规范、符合法定形式的，由镇（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予以受理，报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审批，10个工作日完成。

（三）拨款

审批通过后，符合条件的由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办理资金划拨手续，报区财政部门审核后，由区政府机关财务核算处将资金分别拨至申请人账户。

各镇（街）公共服务办公室联系方式指引

	序号
	单位名称
	电子邮箱
	联系电话
	办公地址

	1
	大良公共服务办公室
	3108587921@qq.com
	29938422、29938419
	大良街道县东路38号

	2
	容桂公共服务办公室
	rgrlzyg@163.com
	28379081
	容桂街道风华路6号

	3
	伦教公共服务办公室
	425397379@qq.com
	27720131
	伦教街道新丰路36号公共服务办公室

	4
	勒流公共服务办公室
	
	25531355
	勒流街道建设西路182号

	5
	陈村公共服务办公室
	834427400@qq.com
	23318311
	顺德区陈村镇白陈路南涌路段建设大厦陈村镇行政服务中心一楼大堂

	6
	北滘公共服务办公室
	
	26675020
	顺德区北滘镇新城区明政路1号

（北滘镇行政服务中心）

	7
	乐从公共服务办公室
	leconggfb@163.com
	28331276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三乐西路辅路B86号

	8
	龙江公共服务办公室
	ljrenshe@126.com
	23888794
	龙江镇交通中心南路交通中心一楼4号窗

	9
	杏坛公共服务办公室
	
	27380389、27380394
	杏坛镇南国西路351号

	10
	均安公共服务办公室
	1576326975@qq.com
	25589272
	均安镇永安路28号


